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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3 學年度健美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教育部 113年 4月 2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130013559號函核定年度計畫辦理。 

二、宗  旨：為加強全國大專校院體育活動，鼓勵學生投入健身運動產業，推廣健身運動於

國內大專校院並以健身為基礎，強化學生體能，健全身心健康，並促進大專學

生在各項運動職能上也能跟隨整體健身產業變化而學習精進，打造優質校園活

力。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五、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健美委員會。 

六、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健美健身協會。 

七、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共計 1 天。 

八、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中正堂(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 號)。 

九、參加單位：凡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會員學校均可以學校為單位

報名參加比賽(新合併學校在三年內得以原校區名義報名參賽)。 

十、參賽資格： 

(一)參加比賽之運動員以各校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教育部頒布之正

式學制者，若為選讀生、先修生、補習生、空中補校、僑生專修班及各種短期訓練班

學生不得參加)。軍、警校院以正期生及專科部學生為限，空中大學之運動員必須是

113 學年度正式註冊選課之學生始得參賽。 

(二)身體狀況：身體健康及性別，由參加各校自行指定醫院檢查及性別認定，可以參加劇

烈運動者，始能報名參加。 

(三)凡經教育部同意備查判處停止比賽權之運動員及相關職隊員，至正式比賽前 1 日(中

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 日)尚未恢復其權利者，不得下場比賽。 

十一、比賽限制與分組、分級：分設團體組及個人組比賽 

(一)團體組：報名以學校為單位(每校限一隊)，每隊不得超過 8 人，每單位同一級參賽者

最多 2 人；超過 4 人(含)以上才予團體計分；每單位每人最多可報名兩項目，至多項

目請另外以個人報名。 

(二)個人組：一人最多可報名三個項目。 

(三)參賽限制：凡符合第十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參賽資格之各參加單位男、女生運動員皆可

參加比賽。 

(四)比賽分組、分級： 

1.比賽分組：分為男子健美組、男子形體組、男子古典形體組、女子形體組、女子比基

尼組等五組比賽。 

2.比賽分級組別如下：各級參賽人數不滿 5 人時得視狀況，由大會採取併級。 

(1)男子健美組：依照體重分為八級。 

  Men's Bodybuilding Up to & incl. 60kg 

  Men's Bodybuilding Up to & incl. 65kg 

  Men's Bodybuilding Up to & incl. 70kg 

  Men's Bodybuilding Up to & incl. 7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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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s Bodybuilding Up to & incl. 80kg 

  Men's Bodybuilding Up to & incl. 85kg 

  Men's Bodybuilding Up to & incl. 90kg 

  Men's Bodybuilding Over 90 kg 

(2)男子形體組：依照身高分為五級。 

  Men's Physique Up to & incl. 166cm 

  Men's Physique Up to & incl. 170cm 

  Men's Physique Up to & incl. 174cm 

  Men's Physique Up to & incl. 178cm 

  Men's Physique Over 178cm 

(3)男子古典形體組：依身高與體重分為五級。 

  Men's Classic Physique Up to & incl. 168cm(身高(cm)-100+4=最大體重) 

  Men's Classic Physique Up to & incl. 171cm(身高(cm)-100+6=最大體重) 

  Men's Classic Physique Up to & incl. 175cm(身高(cm)-100+8=最大體重) 

  Men's Classic Physique Up to & incl. 180cm(身高(cm)-100+11=最大體重) 

  Men's Classic Physique Over 180 cm(身高(cm)-100+13=最大體重) 

(4)女子形體組：依照身高分為二級。 

  Women’s Physique Up to & incl. 163cm 

  Women’s Physique Over 163cm 

(5)女子比基尼組：依照身高分為二級。 

  Women’s Bikini Up to & incl. 163cm 

  Women’s Bikini Over 163cm 

十二、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民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17 時截止，採網路報名方

式，逾期不予受理。 

電子信箱：kanpai6406@gmail.com。 

賽務洽詢 LINE ID：ctbbf_official，中華民國健美健身協會 郭秘書 

(二)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myQRej2w8Ls537NQ8，請務必完整填寫報名

資訊並完成繳費，即完成報名程序，本賽事不接受現場報名，若報名資料內容缺件或

未按規定時間及方式完成報名手續者，視同未報名成功。 

(三)表演音樂： 

表演音樂請參賽選手自備，僅男子健美組、男子古典形體組、女子形體組需準備表演

音樂，請自行剪輯為 1 分鐘 mp3 檔，並請參賽選手於報名截止日前將表演音樂電子檔

寄送至報名信箱 kanpai6406@gmail.com (檔名範例：○○大學-姓名-參賽組別)。 

(五)競賽代辦費：      

1.團體報名費新台幣 3,000 元整；個人報名費單項新台幣 900 元整、兩項新台幣 1,300 元

整、三項新台幣 1,700 元整。 

2.若完成報名者，因故未參賽，選手需於 11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7：00 前告知

本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健美委員會將扣除行政作業相關所需費用後，餘款

將予以退還，逾期概不退費。 

mailto:kanpai6406@gmail.com
https://forms.gle/myQRej2w8Ls537N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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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險費：凡報名參賽之職隊員保險均由所屬學校自行投保，大會工作人員、裁判及志

工等人，依據教育部體育署「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六條規定，主辦單位

將於賽會期間統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理賠額度為每一個人身體傷亡保險金額

新台幣 200 萬元、每一意外事故傷亡保險金額新台幣 1000 萬元及每一意外事故財損

保險金額新台幣 200 萬元整，由主辦單位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

金額為 2400 萬。 

(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含肖像權)，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健美委員會、臺北市立大學及中華民國健美健身協會僅供於彙編秩序

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十三、競賽規則：採用最新 IFBB 國際健美健身總會比賽規則辦理

(https://ctbbf2010.wixsite.com/ctbbf/%E8%A6%8F%E5%89%87)。 

十四、技術會議：會議日期、地點如下，各隊領隊或教練請準時參加，不另行通知。 

(一)日期及地點：訂於民國 113 年 11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9 時 16 分於現場宣布舉辦。  

(二)技術會議各隊必須派人準時參加，未參加技術會議之隊伍，對會議所作之決議均不得

異議，如非領隊、教練本人或持有授權代理委託書之代表，則不得提出各相關問題之

異議；在會議中，各隊只限一人有發言權與表決權。 

(三)對各隊運動員參賽資格發現疑問時，可在會議中提出，交由承辦單位處理後公佈實

施。 

(四)技術會議無權作有違「競賽規程」之決議。 

十五、競賽規定事項： 

(一)運動員報到暨身高、過磅時間及地點：民國 113 年 11 月 2 日(六)下午 19 時至 21 時，

運動員過磅時須著正式比賽服裝並繳驗學生證正本(或在學證明) 、運動禁藥防制基金

會線上學習平台通過證明，過磅地點於臺北市立大學博愛校區中正堂；地址：臺北市

中正區愛國西路 1 號 (如上述時間無法配合者可於 11 月 3 日(日)早上 8 時 30 分至 9

點在比賽現場補磅)，逾時未過磅者以棄權論且不予退款。 

(二)開幕時間：民國 113 年 11 月 3 日(日)上午舉行，敬請全體參賽運動員屆時參加開幕典

禮。 

(三)比賽時間：依現場大會賽事流程。 

(四)裁判：由本會聘請符合國體法第 30 條、31 條規定之合格裁判擔任之。於民國 113 年

11 月 3 日(日)上午 9 時舉行裁判會議。 

(五)參賽隊員必須攜帶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之學生證或學校出具之在學證明以供查

驗，未能出具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者不得出場比賽；未報名之運動員均不得參加比賽；

冒名頂替經查證屬實者，取消該比賽資格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六)運動員的身份證明不符事實時，除不得出場比賽外，法律責任應由所屬學校主管負

責。 

(七)參賽隊員均應遵守規則，服從裁判，否則裁判有停止其比賽之權。如對裁判判決有異

議，須依本規程第十七條「申訴」向大會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八)比賽時間，選手可參考秩序冊比賽項目依序準備，並依照現場工作人員指示至熱身區

與報到準備區等候，比賽前 15 分鐘選手需到報到處就位，若個人離開比賽會場走道

經現場工作人員唱名或叫號三次未到者視同放棄比賽權益。 

(九)男子運動員必須穿著乾淨無不雅之 IFBB 國際總會最新規定褲，禁止穿短褲或內褲。 

https://ctbbf2010.wixsite.com/ctbbf/%E8%A6%8F%E5%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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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女子運動員必須穿著無不雅之 IFBB 國際總會最新規定比基尼賽服。 

(十一)為維護場地清潔，參賽運動員比賽日禁止在場館內使用膚色劑或嬰兒油等油脂類塗

抹劑，經帶隊裁判制止無效後，報請裁判長取消競賽資格，若造成場地髒污將由選手

自費處理。 

(十二)膚色劑禁止使用嬰兒油等油脂類塗抹劑，膚色劑使用水性、不油、不掉色、無亮粉

即可。 

(十三)大會不提供熱身器材，另請選手自備。 

(十四) 113 學年度起，凡報名本賽事各級組之運動員，必須於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

基金會線上測驗平台取得通過證書方可報名(https://www.antidoping.org.tw/e-

learning/)。 

十六、獎勵：依據大專體育總會 107 年 7 月 24 日第九屆第一次技術暨管理委員會決議修正通過

之錦標賽獎勵規定給予獎勵。 

(一)錄取優勝原則如下： 

1.二隊(人)或三隊(人)，各錄取一名。 

2.四隊(人)，錄取二名。 

3.五隊(人)，錄取三名。 

4.六隊(人)，錄取四名。 

5.七隊(人)，錄取五名。 

6.八隊(人)，錄取六名。 

7.九隊(人)，錄取七名。 

8.十隊(人)以上，錄取八名。 

(二)錄取優勝獎勵如下： 

1.男子健美組、男子形體組、男子古典形體組：各級前三名分別頒發獎狀、獎牌乙面及獎

品乙組，其餘錄取名次分別頒贈大專體育總會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2.女子比基尼組、女子形體組：各級前三名分別頒發獎牌乙面及獎品乙組，其餘錄取名次

分別頒贈大專體育總會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3.團體組： 

(1)團體前三名分別頒發獎盃乙座、獎狀乙紙，以資鼓勵。 

(2)團體積分每級錄取前六名，分別給予 7、5、4、3、2、1 分積分，以各隊所得積分

多寡決定團體名次，遇兩隊積分相同時以得第一多者為優勝餘依此類推。 

(3)團隊人數超過 4 人(含)以上，才予團體計分，每隊每量級至多 2 位選手納入計分。 

(三)選拔年度最佳大專健美先生：由男子健美組各量級第一名選手參加選拔。 

(四)拒絕上台受獎或受獎後折損獎盃或獎狀者，立即取消該得獎名次，由次一名次得獎選

手遞補，不得異議。 

十七、申訴： 

(一)比賽爭議：如規程上有明文規定，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亦 

不得提出申訴。 

(二)選手或職員不得於比賽現場或賽後直接質詢裁判及主辦單位，應於比賽後三十分鐘內 

向設在比賽場中之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並現場繳納保證金新台幣壹萬元，若未 

現場繳交者不予執行申訴。 

(三)大會設仲裁委員會，負責審理裁決競賽申訴案件。 

https://www.antidoping.org.tw/e-learning/
https://www.antidoping.org.tw/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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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賽進行中如有疑義，得使用大會規定之申訴書，提出抗議之團體教練須經領隊同意 

提交申訴書，個人也須依照規定填寫申訴書使得執行，同意繳交新台幣壹萬元整後，

正式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提出申訴，仲裁委員立即召開會議審理，並於下場競賽開始前

以書面公布審理之結果 (抗議不成立時，申訴金不予退還)。 

(五)仲裁委員會裁決賽程抗議事項之措施。 

1. 如係嚴重而故意之誤判。 

(1) 更正錯誤。 

(2) 追究失職之裁判，並取消其裁判資格。 

2. 如係評分表之計算錯誤或競賽規則不熟悉，裁判疏忽之誤判。 

(1) 更正錯誤。 

(2) 追究失職之裁判並暫停一年擔任全國性之競賽裁判權利。 

(六)仲裁委員會審理抗議事項之判決乃為最後之決定，不得再提出上訴。 

(七)凡未按大會規定提出申訴而阻礙競賽進行之運動選手及隊職員，鈞一律取消個人及團

體所得之比賽成績。 

(八)對運動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比賽前十分鐘，檢附申訴書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提出，如發

現冒名頂替或降級、越級者，除當場向裁判長報告外，同時仍應檢附申訴書向大會提

出申訴，一經查明證實得取消個人及其所屬團體所獲得比賽之成績。 

(九)比賽進行中任何一員均不得向裁判人員當面質詢，除不予受理外，並視違規情節輕重

得交大會紀律委員會議處。凡規則有明文規定或類似明白之決定者，均以裁判之判決

為終決，不得提出異議；比賽中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文之規定問題，則由上訴

委員會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十八、罰則： 

(一)各隊運動員資格及參加組別，必須詳讀競賽規程之事項，各隊如有不符規定資格之運

動員出賽時，一經查覺即停止該隊繼續比賽，所有賽完之成績不予計算，並取消該單

位所獲得之成績名次並繳回所領之獎品，承辦單位另函請主管單位議處；若涉及偽造

學籍及在學證明者，則函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二)比賽期間如有運動員互毆，侮辱或毆打裁判情事發生時，按規定停止該運動員出賽

外，並報請有關單位議處及追究刑事責任。 

(三)運動員的身份證明不符事實時，法律責任應由所屬學校主管負責。 

(四)有關運動員之資格申訴，經當場檢查照相存證後由大會裁判與仲裁委員會處理，必要

時由承辦單位函請大專體育總會轉呈教育部查詢處理。 

(五)違反上述(一)、(二)、(三)所列情形者，將分別函告所屬學校及主辦單位議處，並停止

該單位參加大專體育總會所舉辦之各項比賽一年。 

十九、運動禁藥檢測： 

(一)本競賽比賽期間，參賽運動員有接受運動禁藥檢測之義務，拒絕接受檢測或經檢測證

實違規用藥者，除依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處理外，取消其參賽成績及所得之獎

勵。 

(二)本競賽比賽期間之運動員運動禁藥管制，依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之處理

及處罰作業要點辦理。 

(三)尿液檢測依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運動禁藥採樣程序與方法作業要點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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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賽運動運動員如須使用禁用清單所列藥物作為治療用途者，依財團法人中華運動禁

藥防制基金會運動禁藥管制治療用途豁免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二十、性騷擾申訴管道：  

  電話：02-2871-8288 轉 6408 

   電子信箱：kanpai6406@gmail.com 

廿一、保險： 

(一)各隊職隊員比賽期間，請參賽單位自行投保(大會如需查證保險資料，無法提供證明

者不得參賽)。 

(二)大會工作人員、裁判及志工等人，由大會統一投保；比賽期間，比賽場地由主(承)辦

單位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 

廿二、攝影證申請： 

(一)如需申請比賽攝影師請填寫網路報名表單，並繳交 1500 元攝影證申請費；報名表單

連結：https://forms.gle/K9L5dyFEvDPvTrEDA，請於本規程第十二條「報名辦法」第

一款「報名日期」規定之報名截止日前完成申請，經核可後於過磅/比賽日找本賽會

工作人員領取「拍攝許可證」，佩掛於身上明顯處，以利現場工作人員於攝影區識

別。比賽攝影應符合委員會規則相關規定，請保持安靜勿高聲喧嘩，注意勿有干擾

選手之行為。(請勿使用閃光燈攝影，並請關閉相機快門聲音。) 

(二)如有汙損、破壞比賽場地與設備，應自行恢復原狀或賠償之責。申請人所拍攝影片及

相片肖像權、著作權屬委員會資產，並不屬於個人所有。  

廿三、大會及大會授權單位有權無償使用、修飾、公開展示此項比賽之轉播、錄影、相片、成 

績，或登載於大會及大會授權單位網站、電視影音平台、社群媒體、電子刊物上，報名

參賽者不得異議並不得主張任何形式之肖像權與著作權。 

廿四、附則： 

(一)各參加單位一切費用自理，大會不提供餐點、住宿、交通，另安全亦應自行負責。 

(二)請保持現場環境、牆壁、場內桌椅清潔，勿將身體比賽膚色劑沾染場地，並維持環境

整潔，凡進入觀眾席者，務必穿著整齊，若造成場地污損，請自行現場清潔恢復，

為維護場地安全，請勿逗留於場內走道。 

(三)本規程經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審核並報教育部體育署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mailto:kanpai6406@gmail.com
https://forms.gle/K9L5dyFEvDPvTr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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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3 學年度健美錦標賽-在學證明粘貼表格 

學校名稱：                          

學生證正面影本(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影本(請浮貼) 

(需有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 

學生證正面影本(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影本(請浮貼) 

(需有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 

學生證正面影本(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影本(請浮貼) 

(需有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 

學生證正面影本(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影本(請浮貼) 

(需有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 

學生證正面影本(請浮貼) 
學生證反面影本(請浮貼) 

(需有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印使用；學生證正反面影本上緣請浮貼於表格中，若學生證無加蓋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章，請另行檢附其他足以證明當學期已註冊之校方在學證明。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含肖像權），僅供於彙編秩序
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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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3 學年度健美錦標賽 

運動員通過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學習平台之證明粘貼表格 

   學校名稱：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請依報名組別順序排序粘貼 

備註：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印使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含肖像權），僅供於彙編秩序冊、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不另作為其他用途。 


